£ R 3 R FERE )
114# &2 ] F % 2158%L

F AR EZA
PRI A aR g
Ak 4 ERE
PRI A R
FAFEAFFIRFETE Y FARIISGEZY 200 T WA
B ARDAAeT

R

Rt 2 372 BRE2Z Bpasw o
FRRFATE R I LB REf
THE22d B4
\;}r{»‘z’-’rﬁ#ﬁéfé W EN LS N R R U I T
FREX I AR EPH 0 7 L—t“ o K F R %255
EH1IE e E %3 T Iﬂ?v o A2 A AnRpE R B R
P TARL RS REATLER (TFE) 00,400~ » 2 p A=2%
AEER P AT FHP o HE LD ELAIL o o R
P& ARG BB PR G TR EEH R
'ﬁ%ﬂ%%’ﬁBif@k@ﬁﬁégﬂiiﬁfﬁﬂ*’ﬁﬁ
L0006 B 2L o ) PIBREGRELFIAFR LR B
ES -‘*’:}Er%ﬁf‘i’ PR EF o
S R AR R %4””@HUEWIBEU%QEﬂB%
EZhE P F 7 ’\i‘\‘ﬂtf”ﬁﬁﬂfa& i #* 3 7)2*7 g S 2k
EWr el A R AW A B3I #1272 3p ~111# 122 7P ~ 11
1#127 14p ~111#12% 21p ~111#127% 28p ~112#1% 4
P11 1lp 2 R22asHE MR EAEE (TF)
6,200~ 2 BLJF PF o AR G % 3T TOITH 0 RIF AlEE
¥ x4, 6507~ (3-8 5% 1 6,200-~x0. 75:4 650;u) » B AR
25 BT e R BEE2, 000~ > F* R4 x5 18,550~

£



N

a0 (4,000-0000~ ) x7=18,550~] ' F o ~ 4%
RN AR T e RF SR L RS § UG S AR ARSI R
111#10% 13p ~111# 112 15p ~111#127 7p ~112#1°
TP ~112&1219p 2 R 2 @4 = &R 2,000~ 2 g-0F
PP S R 3 W T3 R 0 R R ERF e, 500~
(3838 :2,000~x%0.75=1,500~) > fa4m 2 & K B 14
iyt By > 32 hEX3 7,500~ (32555 1 1,500%5
=T7,500~) 45 - ~ 42 p e A u11#£7723p ~ 111+
117 18p ~111#117%22p ~111#12% 2p ~111#127% 15
po~111#12729p ~112#1% 4p 2 112#17 18P 2 R4 =
2% A B R A B R 2, 000 2 2hF P m‘;tﬁ BMR D
B #7547 B o RIE W ERF e, 500~ (3HE 5 2,000
x0. 75=1, 500m) AL T A PRY Y > S R R
12,0007~ (3-8 5% 1 1,500x8=12,000=~) 4% - 5+ - 4
4 P EEF P%‘vﬁ'f’f s e RE TR RF 38,000~
(*L 7 118,550~ +17,500~ +12,000~=38,050~ ) - &
SUEGFRERRE AR EIIARR . S S REREFIZE
Fa@ GRAz A E R RG> X EP AR RS R 38,050
Ao pARTRRE AEZ Y PAT P AT P O

FeE L% B2 1L A EEF ae d
= AR R D REED

\m‘L Eﬂ

i;s;i::& 7 o

N

FEM AR E A A I RS
SEEITEEF 2 BEF F e A 0 Y F o T A AL etk
Bt R ll4Eer 3 EB4EFTREF e 2 0F
HEREEREERA LR Ll R A T B E
it 4 oﬁ&f&#%w%%%’%ﬁ%#%§%f%’@

t\‘

;‘z‘%f@"ﬁ-}?gmrﬁ%‘\:ﬁ‘a% ?P%’ffga?;ﬁ? k}?’)fff—
C #&:’17\@ ﬁ};af;—z\j%»h,:mjf?gga;?ri\,* ”E;
ns '“«'/ﬁif"v S (ﬁ%g/z}%)ﬁy r_:r_q . T ,}%7 ""r’ﬂ,{” 2
W2 BEHRER R R 5 TR pEYFIET RE D IR
FooEwmEIF AESL @ﬁéﬁ7FWﬁ o Ak

BI11429° 2P dpdhds A B35 > e R PR EE > T



(

A LB R 2 RE BRI L BRras oo

o FIRR RS RE 2GR (AR 2R
7 .

Zz_ 32 d
%ﬁ@ia%%%%f&fﬁﬂﬁagﬁgﬁﬁﬁ
A2 5184 EF] EwEETF P2 AfEFEALRKT
ﬂ*iai?ﬁ’%ﬂiﬁygaaﬁg’%iéﬁéﬁ
N7§ﬁﬂﬁ¢Wij%iéﬁﬁ&ﬂ&%i%%ﬂ%’
Erhd R BHEZF  BFRELINERE  NEFTP
LELRR LR AL RA SRR L R
Iy
5
=

%w%%%

LR
R
pul ¥ 31:% (m\:u = R E

N+

P
T ﬁi wgﬂ%%ﬁ~ﬁé4£ﬁaﬁ4£

£

F

T4t A NELE ‘igfi,%’f_{.—gfi T
g B FELTS D R RRE L FRT
CIE @é$a&aﬂii°£@é*ﬁiiﬁi
FF o P AP VNEFEESHBTHELF P2 o 53
2o FLIE B FEAGERY CRNEEAT
PHEAL T2 §F o BB 2mFFATE S F 51784550
??Q}ﬁgo&%i&ﬁjgv\f‘é%'d,}ﬁﬁ i

S 3 28 7%

R 2 2} & 25 %TL!Q\_L,R; )
R A ﬁmommﬁﬁ F?i’%sﬁﬁbﬂi
é&’é@éﬁv b BT e 23 fBEEFT = o
L EE e d (L ARE $40-52F ) EEP R
4*ﬁaﬁ B BRI R 7% B
fﬂﬁﬁ%k‘mk%#%@?*fﬁ’ﬁﬁ?%ﬂiz
4ﬁgﬁvﬁﬁbv4WWﬁrﬂif“‘ZZHHAﬁﬁ_ %3
DAGLIF T PR 3 F A T B e A AT R «‘F

b
i
mj



r‘_\\
|~
¢
K3
T,
_Y
C
> T
\ NS
4:5:
W
\ \“3\‘

PEARBIEORETY DDATEF > Lk 2w (TEEF Bi“fj* g
i TR "X EMBIRF

g Pk e EAFEG £ LR
AREPY HAAFATHRENF O RIEF T r’m%‘%}. 4
+ AR Fr e o b ' =N
o’

T o %

i gEE e (BAmE®

CREP AL ZRm A~ R R

5 7 BRIF 2 %y“aa’ﬂ@ﬁ&iAﬂ@ﬁ*Fﬁ(%
TR S al14E B F H35455) irmpEe ¥ ep KA
WiTzZ Zf > 2323 Bt @ domif > o i p &
F i &SRR B R AW
WERPERIRE 2T EF 2B A mTE T

=R o F éﬁ38mmmﬁﬁ7ri3?_

A o> RPAEARLFIRAZEEEL > BHA LT
R Es e BT L BT EY -

CERE AT R kBT 02 EM G FRa2 %[ 38, 050
o 2opdeihd AEE R p i&@ﬂ*’ﬁﬁaxﬁL
B2fld SRR RIS o R LFRLG T S
B 72 fa_;ég Z At o BRE S B w o

CABERC G AGEAAEFRED 22 A ARE

2 # Py %*’#1$%%i%$’§%~—%ﬁ’ﬁ&ﬁ

o

AR R $436 28 W1 T AR S



B Prir HliA- o RBERGTRE YA 1,500 & (% -
) o Jed R R
P = EN ] 115 = 3 ! 27 2
J ki b R O OEP R
AR R AT o
o JRAFA S BT EZ 20 P oo w AN KR T AP
FFmd (R AP - s REATEF 242 B R
°o = w;v%)/‘AqL We YAy EFIEL 2 o) o Ao
TS AL P R o BT HAEE 200 P AR
(3E g%i) ’ar%¢“1;%”205P\ I R N ]
gis

7
~
B
7N

N
a5
4k
i

%
i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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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小字第2158號
原      告  韓星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恩碩  
訴訟代理人  張凱    
被      告  傅國風  
訴訟代理人  林炳村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5,4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院審理中具狀將訴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0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首揭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1日至112年2月21日擔任原告公司負責人兼執行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於被告之外婆即訴外人林惠嬋分別於111年12月3日、111年12月7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1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1月4日及112年1月11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新臺幣（下同）6,2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親友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4,650元（計算式：6,200元×0.75＝4,650元），惟被告每劑僅向林惠嬋收取2,000元，造成原告受有18,550元【計算式：（4,000－0000元）×7＝18,550元】損害。又被告於原告公司前員工即被告訴訟代理人林炳村之外婆分別於111年10月13日、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7日、112年1月7日、112年1月19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2,0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員工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1,500元（計算式：2,000元×0.75＝1,500元），惟被告並未向林炳村收取上開費用，造成原告受有7,500元（計算式：1,500×5＝7,500元）損害。又被告自己分別於111年7月23日、111年11月18日、111年11月22日、111年12月2日、111年12月15日、111年12月29日、112年1月4日及112年1月18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每劑原價2,0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員工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1,500元（計算式：2,000元×0.75＝1,500元），惟被告並繳付上開費用，造成原告受有12,000元（計算式：1,500×8＝12,000元）損害。綜上，被告上開違背職務行為造成原告公司共計受有38,050元損害(計算式：18,550元＋7,500元＋12,000元＝38,050元）。屢經促請被告賠償，被告均未置理。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提出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之點滴登記表，該文書已遭製作人本人即邱唯鈞於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損害賠償案件乙案作證時當庭否認其真實性及正確性，故該點滴記錄表並不具證據能力。況依醫療常規相關法規，點滴施打屬醫療行為，依法應有醫師開立或核准之醫囑，醫師簽名之正式病歷或點滴紀錄，原告提出之點滴記錄表提出任何有醫師簽名或核准之正式病例文件，在欠缺合法病歷之情形下，原告即無從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日期實際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遑論渠等有未付款或需補差額之情形存在。況本件原告遲至114年9月2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亦已逾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亦有明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
　　　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又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57條定有明文。易言之，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著有47年台上字第1784號判例可資參照。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據力之可言，此有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791號判例可資遵循。原告主張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且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造成原告公司受有38,050元損害之情事，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雖提出點滴登記表（見本院卷第40-52頁）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且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之情，惟觀諸卷附上該點滴記錄表製作人邱唯鈞於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損害賠償案件證稱：該點滴記錄表是記載顧客特定日期至原告公司接受特定點滴注射的紀錄，但該點滴登記表不是準的，當時原告公司剛開業，且只有兩名護理師，工作上很忙，所以該點滴登記表只是筆記，並不是每次都準確完整記載，可能有漏記或記載錯誤。應該要看客人的病歷，病歷裡除了醫師看診完的紀錄外，還會有客人接受療程的紀錄，護理師會填寫記錄完畢後交給醫師確認。通常日客人依照預約確定有到診所時，確認要施作點滴時就會填寫該點滴登記表，但客人實際到診後，接受數種治療時間來不及，其也不會再刪除記錄，故客人實際有無接受療程或購買療程剩餘堂數等內容，還是要看電腦的療程紀錄右是比較準確的。上開點滴登記表是隨手筆記，有可能客人來了，但還是忘記填寫，或客人來了之後因為趕時間而沒有施作，也沒有再刪除紀錄，該點滴登記表並非是準確的紀錄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4頁）可知，原告提出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之點滴登記表，其製作人本人邱唯鈞於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作證時已當庭自承其製作之該私文書並不具正確性，已如前述，故本件自無從僅憑原告提出該點滴登記表逕認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及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造成原告公司受有38,050元損害之情形存在。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上開不法侵權行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舉證不足，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0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當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詩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小字第2158號

原      告  韓星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恩碩  

訴訟代理人  張凱    

被      告  傅國風  

訴訟代理人  林炳村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3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5,400元，及自起訴狀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

    於本院審理中具狀將訴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

    ,0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首揭

    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1日至112年2月21日擔

    任原告公司負責人兼執行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於被告之外

    婆即訴外人林惠嬋分別於111年12月3日、111年12月7日、11

    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1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1月4

    日及112年1月11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新臺幣（下同）

    6,2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親友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

    滴應收4,650元（計算式：6,200元×0.75＝4,650元），惟被

    告每劑僅向林惠嬋收取2,000元，造成原告受有18,550元【

    計算式：（4,000－0000元）×7＝18,550元】損害。又被告於

    原告公司前員工即被告訴訟代理人林炳村之外婆分別於111

    年10月13日、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7日、112年1月7日

    、112年1月19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2,000元之點滴時

    ，被告縱以員工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1,500元（

    計算式：2,000元×0.75＝1,500元），惟被告並未向林炳村收

    取上開費用，造成原告受有7,500元（計算式：1,500×5＝7,5

    00元）損害。又被告自己分別於111年7月23日、111年11月1

    8日、111年11月22日、111年12月2日、111年12月15日、111

    年12月29日、112年1月4日及112年1月18日至原告公司施打

    每劑原價每劑原價2,0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員工價打75

    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1,500元（計算式：2,000元×0.75＝

    1,500元），惟被告並繳付上開費用，造成原告受有12,000

    元（計算式：1,500×8＝12,000元）損害。綜上，被告上開違

    背職務行為造成原告公司共計受有38,050元損害(計算式：1

    8,550元＋7,500元＋12,000元＝38,050元）。屢經促請被告賠

    償，被告均未置理。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5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提出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至原告

    公司施打點滴之點滴登記表，該文書已遭製作人本人即邱唯

    鈞於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損害賠償案件乙案作

    證時當庭否認其真實性及正確性，故該點滴記錄表並不具證

    據能力。況依醫療常規相關法規，點滴施打屬醫療行為，依

    法應有醫師開立或核准之醫囑，醫師簽名之正式病歷或點滴

    紀錄，原告提出之點滴記錄表提出任何有醫師簽名或核准之

    正式病例文件，在欠缺合法病歷之情形下，原告即無從證明

    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日期實際至原告公司施打點

    滴，遑論渠等有未付款或需補差額之情形存在。況本件原告

    遲至114年9月2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亦已逾2年時效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 7條前段亦有明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

　　　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

      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

      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

      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

      任。又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

      執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57條定有明文。易言之

      ，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

      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著有47年台上字第1784號判例可

      資參照。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

      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

      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

      據力之可言，此有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791號判例可資

      遵循。原告主張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

      告公司施打點滴，且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造

      成原告公司受有38,050元損害之情事，既為被告所否認，

      自應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雖提出點滴登記表（見本院卷第40-52頁）欲證明被

      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

      且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之情，惟觀諸卷附上該

      點滴記錄表製作人邱唯鈞於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

      54號損害賠償案件證稱：該點滴記錄表是記載顧客特定日

      期至原告公司接受特定點滴注射的紀錄，但該點滴登記表

      不是準的，當時原告公司剛開業，且只有兩名護理師，工

      作上很忙，所以該點滴登記表只是筆記，並不是每次都準

      確完整記載，可能有漏記或記載錯誤。應該要看客人的病

      歷，病歷裡除了醫師看診完的紀錄外，還會有客人接受療

      程的紀錄，護理師會填寫記錄完畢後交給醫師確認。通常

      日客人依照預約確定有到診所時，確認要施作點滴時就會

      填寫該點滴登記表，但客人實際到診後，接受數種治療時

      間來不及，其也不會再刪除記錄，故客人實際有無接受療

      程或購買療程剩餘堂數等內容，還是要看電腦的療程紀錄

      右是比較準確的。上開點滴登記表是隨手筆記，有可能客

      人來了，但還是忘記填寫，或客人來了之後因為趕時間而

      沒有施作，也沒有再刪除紀錄，該點滴登記表並非是準確

      的紀錄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4頁）可知，原告提

      出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

      施打點滴之點滴登記表，其製作人本人邱唯鈞於另案（即

      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作證時已當庭自承其

      製作之該私文書並不具正確性，已如前述，故本件自無從

      僅憑原告提出該點滴登記表逕認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

      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及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

      點滴費用，造成原告公司受有38,050元損害之情形存在。

      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上開不法侵權行為，應對其負損害

      賠償責任云云，舉證不足，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05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當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

    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第一

    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詩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小字第2158號

原      告  韓星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恩碩  

訴訟代理人  張凱    

被      告  傅國風  

訴訟代理人  林炳村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5,4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院審理中具狀將訴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0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首揭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1日至112年2月21日擔任原告公司負責人兼執行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於被告之外婆即訴外人林惠嬋分別於111年12月3日、111年12月7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1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1月4日及112年1月11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新臺幣（下同）6,2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親友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4,650元（計算式：6,200元×0.75＝4,650元），惟被告每劑僅向林惠嬋收取2,000元，造成原告受有18,550元【計算式：（4,000－0000元）×7＝18,550元】損害。又被告於原告公司前員工即被告訴訟代理人林炳村之外婆分別於111年10月13日、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7日、112年1月7日、112年1月19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2,0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員工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1,500元（計算式：2,000元×0.75＝1,500元），惟被告並未向林炳村收取上開費用，造成原告受有7,500元（計算式：1,500×5＝7,500元）損害。又被告自己分別於111年7月23日、111年11月18日、111年11月22日、111年12月2日、111年12月15日、111年12月29日、112年1月4日及112年1月18日至原告公司施打每劑原價每劑原價2,000元之點滴時，被告縱以員工價打75折計算，則每劑點滴應收1,500元（計算式：2,000元×0.75＝1,500元），惟被告並繳付上開費用，造成原告受有12,000元（計算式：1,500×8＝12,000元）損害。綜上，被告上開違背職務行為造成原告公司共計受有38,050元損害(計算式：18,550元＋7,500元＋12,000元＝38,050元）。屢經促請被告賠償，被告均未置理。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提出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之點滴登記表，該文書已遭製作人本人即邱唯鈞於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損害賠償案件乙案作證時當庭否認其真實性及正確性，故該點滴記錄表並不具證據能力。況依醫療常規相關法規，點滴施打屬醫療行為，依法應有醫師開立或核准之醫囑，醫師簽名之正式病歷或點滴紀錄，原告提出之點滴記錄表提出任何有醫師簽名或核准之正式病例文件，在欠缺合法病歷之情形下，原告即無從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日期實際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遑論渠等有未付款或需補差額之情形存在。況本件原告遲至114年9月2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亦已逾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亦有明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

　　　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

　　　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又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57條定有明文。易言之，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則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最高法院著有47年台上字第1784號判例可資參照。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據力之可言，此有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791號判例可資遵循。原告主張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且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造成原告公司受有38,050元損害之情事，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雖提出點滴登記表（見本院卷第40-52頁）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且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之情，惟觀諸卷附上該點滴記錄表製作人邱唯鈞於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損害賠償案件證稱：該點滴記錄表是記載顧客特定日期至原告公司接受特定點滴注射的紀錄，但該點滴登記表不是準的，當時原告公司剛開業，且只有兩名護理師，工作上很忙，所以該點滴登記表只是筆記，並不是每次都準確完整記載，可能有漏記或記載錯誤。應該要看客人的病歷，病歷裡除了醫師看診完的紀錄外，還會有客人接受療程的紀錄，護理師會填寫記錄完畢後交給醫師確認。通常日客人依照預約確定有到診所時，確認要施作點滴時就會填寫該點滴登記表，但客人實際到診後，接受數種治療時間來不及，其也不會再刪除記錄，故客人實際有無接受療程或購買療程剩餘堂數等內容，還是要看電腦的療程紀錄右是比較準確的。上開點滴登記表是隨手筆記，有可能客人來了，但還是忘記填寫，或客人來了之後因為趕時間而沒有施作，也沒有再刪除紀錄，該點滴登記表並非是準確的紀錄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4頁）可知，原告提出欲證明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之點滴登記表，其製作人本人邱唯鈞於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354號）作證時已當庭自承其製作之該私文書並不具正確性，已如前述，故本件自無從僅憑原告提出該點滴登記表逕認被告與林炳村、林惠嬋有於上開時間至原告公司施打點滴及被告有未收或短收施打點滴費用，造成原告公司受有38,050元損害之情形存在。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有上開不法侵權行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舉證不足，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0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當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詩為　　　　

　　　





